
《大同市浑源县神溪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25-2035）》

公示稿

一、总则

1、规划目的

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为指导

神溪村保护与整治工作的全面开展，统筹安排神溪村各项保护与建设活

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神溪村历史文化内涵，继承和发扬优秀的

历史文化传统，创建良好的人居环境，神溪村凭借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

资源，迎来全新发展契机。为充分挖掘神溪村的潜力，实现生态、文化、

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特编制本规划。

2、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以实用性村庄规划为依据，规划范围为浑源县神溪村行政

村域范围，实现村域全域国土空间统一规划、统一管控。总用地面积

492.8189公顷，村庄建设用地面积为43.08公顷。

3、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期限是2025年至2035年，分为近期、中远期。其中近期为

2025年～2030年，中远期为2031年～2035年。

二、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神溪村作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艺术、情

感、景观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经济价值，是浑源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1.历史价值：村落始建于北魏，距今1500余年，保留元代律吕神祠、



明代关帝庙、清代戏台及早期铸铁工业遗迹，见证从军事防御聚落向手

工业、农业结合的发展历程，是研究晋北乡村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载体。

2.文化艺术价值：神溪村建筑艺术多元，涵盖律吕神祠的元代壁画、

明清戏台雕刻、民居砖雕影壁等。同时还拥有浑源耍故事、传统铸钟技

艺两项省级非遗，形成儒道融合与民间技艺共生的文化体系，民俗活动

延续性强，为晋北乡村文化典型代表。

3.情感价值：村落依托律吕神祠等信仰空间及五月初一神溪庙会、

正月十五拜灯山等民俗，维系村民情感联结与社区认同，承载地方精神

寄托与乡愁记忆。

4.景观环境价值：神溪村北靠凤凰山、南眺恒山，神溪水穿村而过，

形成山环水绕的天人合一格局。村落还拥有山西神溪国家湿地公园及神

溪月夜等景观资源，与恒山遥相呼应，历史上“村护湿地、湿地养村”

的共生模式为当地生态保护提供传统智慧。

5.科学技术价值：神溪村的街巷与建筑形制保留明清布局，体现天

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其中合院与窑洞结合、就地取材、拱券承重、防寒

采光等技艺，为研究北方聚落规划与传统工艺提供科学依据。

6.社会经济价值：神溪村具备文化与生态双资源转化潜力，可通过

非遗工坊、晋北民俗游、湿地观光与生态研学带动民宿、农产品销售及

文创电商，形成保护与收益良性循环，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村落还与恒

山、悬空寺形成旅游呼应，是浑源全域旅游重要节点，村民参与旅游与

文创产业积极性高，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与社区发展基础。

三、保护内容与保护层次



1、保护内容

（1）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院落、古巷、古道、古井、

古树等历史环境要素，以及传统村落整体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

（2）传统文化

重点保护传统民俗活动、传统技艺、乡土文化、耕读文化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延续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3）自然环境要素

重点保护村庄周边山体、水系、农田以及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维

护传统村落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关系。

2、保护框架

采用“整体保护、分区对待”的原则，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

制地带、环境协调区三个层次。

（1）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

村落核心保护范围为神溪村村内重要历史建筑、村庄格局的真实、

连续性,传统民居分布相对集中的地段；核心保护范围主要为原村庄范围

内，北至民居B-41，南至神德湖北岸，西至五道庙，东至律吕神祠，最

终划定核心保护范围总面积约为2.30公顷。严格控制影响传统风貌的建

设活动。

（2）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

建设控制地带主要是针对新建建筑提出一些控制规则以保证新建建

筑不破坏历史风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为核心保护外村庄建设范围，具



体视情况调整，是在古村与周边山水田园等自然景观之间建立一个和谐

的过渡地带。共32.03公顷。

（3）环境协调区的保护

神溪村的环境协调区域指在建设控制地带以外，村庄保护范围内

的其他地区，环境协调区界限与城镇总体规划范围界限一致，主要加强

村庄周边山林水田等自然景观环境的管控，面积81.67公顷。

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1、传统格局保护

以山体、水体等为控制边界、凤凰山为视线控制点，以主要的历

史文化资源点串接形成村庄的主要发展轴线，神溪水和纵向道路为骨

架，形成山-水-村-田的空间格局。保护神溪村“山-水-村-田”的传

统空间格局，维护传统村落整体形态及历史环境关系；保护南北主街

等传统街巷体系，保持街巷走向、尺度和空间特征；保护传统院落格

局和历史空间肌理，延续传统聚落风貌特色。

2、传统建筑保护

神溪村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律吕神祠、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关

帝庙。规划遴选传统风貌建筑10处作为建议历史建筑，并确定21处重要

传统院落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及重要传统院落，保持建筑原有

格局、形制、材料和特色构件，维护传统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

性。加强传统建筑修缮利用，对影响传统风貌的建（构）筑物逐步实施

整治提升，引导新建建筑与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相协调，延续传统民居特



色和历史环境风貌。

3、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重点保护古树名木、古磨、匾额、石碑、古庙遗址等历史环境要素，

以及传统建筑中的门窗、砖雕、木雕、石雕等特色构件。加强历史遗存

的登记建档、保护修缮和活化展示，延续传统村落历史文脉和文化记忆，

维护传统村落整体历史环境风貌。

4、自然环境与整体风貌保护

保护神溪村传统村落整体风貌，保持建筑、街巷、院落与自然环境

协调统一。建立外立面、屋顶、门窗、院墙、铺装及标识等风貌引导体

系，加强村庄建设风貌管控。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和体量，保护传统街巷

视廊及重要景观视线，维护村庄历史空间特色。加强周边山体、水系、

农田及田园景观保护，延续“山-水-村-田”相融合的传统景观格局。

五、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神溪村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点保护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耍故事、铸钟技艺及其相关文化空间，做好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

工作并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保护现存较完好的文化空间本体

的基础上还原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属性,并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

的展示、宣传。

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活动、乡土文化、地方饮食文化、民间传说和

名人文化，鼓励开展庙会、民俗展演、非遗展示等文化活动，延续传统

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加强历史地名、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利用，通过



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等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六、展示利用与活化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的基础上，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普通传统建筑在改

善居住条件后继续用于居民生活，延续传统生活方式；文物保护单位和

历史建筑结合保护修缮，可用于文化展示、研学交流、博物馆及非遗展

示等功能。

鼓励沿街传统建筑和院落发展特色民宿、文化体验、非遗展示、地

方特产销售等业态，展现神溪村历史文化特色和乡土风貌。依托神溪古

泉、律吕神祠、古建筑群、凤山书院、古窑洞群、神溪国家湿地公园等

资源，打造集历史文化体验、非遗传承、生态观光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特色旅游目的地。

完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导览标识、公共服务设施等旅游配套，

丰富文化展演、民俗体验、夜游活动等旅游产品，推动神溪村历史文化

保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打造晋北地区特色历史文化旅游村落。

七、空间与设施优化

以整体保护为主，在保护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优化村庄

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合理引导居住、公共服务、文化展示与旅游发展

等功能空间的有序组织，提升土地利用的集约性与协调性。

完善村庄道路交通体系，优化对外交通联系与内部路径，保证必要

的车行畅通。一方面保证山上村落的可达性和步行舒适度，一方面保证



山下村落主要公共活动空间的通畅。形成村落内部完整连续的道路系统。

统筹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补齐游客服务、文化展示、休闲活动

等功能短板，提升村庄综合服务能力与旅游承载能力。

系统提升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等基础设施保障水平，结

合旅游发展需求适度完善公共设施配置，保障村庄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

的正常运行。

加强村容村貌整治与环境提升，重点改善、街巷空间、建筑周边环

境及公共活动空间风貌和卫生情况，优化景观绿化与滨水空间环境，塑

造协调统一、富有地方特色的村庄整体风貌。

附图：

1、鸟瞰图

2、村庄总平面图

3、村域山水格局图

4、建筑遗产分布图

5、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

6、保护区划总图

7、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8、律吕神祠整治图

9、凤山书院整治图

10、村庄旅游规划图

11、村庄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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